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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申请内容：德宏州行政区域内无线电频率使用的许可。

    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使用无线电频率的单位或个人。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取得许可，但下列频率除外：

    （一）业余无线电台、公众对讲机、制式无线电台使用的频率；

    （二）国际安全与遇险系统，用于航空、水上移动业务和无线电导航业务的国际固定频率；

    （三）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的频率。

    二、设立及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2016年11月1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672号修订）第三章；

    （二）《云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四章；

    （三）《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全部条款。

    三、实施机关

本行政许可办理机关为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四、办件类型
办件类型：承诺件、初审件、转办件。

办理方式：网上办。

    五、许可条件
   （一）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所申请的无线电频率符合无线电频率划分和使用规定，有明确具体的用途；

2.使用无线电频率的技术方案可行；

3.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4.对依法使用的其他无线电频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符合下列任何一条，均不予许可：

1.所申请的无线电频率不符合无线电频率划分和使用规定，或没有具体用途；

2.所使用无线电频率的技术方案不可行；

    3.所申请的频率在使用地没有可用频率，或与其他单位或个人现用的频率存在冲突；

    4.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数据和材料；

5.经调查核实申请人存在违反无线电管理法规、规定的行为，或者经责令改正仍不改正。    

六、申请材料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数量要求
	材料来源

	1
	使用无线电频率的书面申请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2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个人申请：提供身份证；单位申请：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原件及复印件（收取复印件，核对原件）
	1份
	由公安部门或工商部门核发

	3
	申请人基本情况，包括开展相关无线电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技能和管理措施等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4
	拟开展的无线电业务的情况说明，包括功能、用途、通信范围（距离）、服务对象和预测规模以及建设计划等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5
	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拟采用的通信技术体制和标准、系统配置情况、拟使用系统（设备）的频率特性、频率选用（组网）方案和使用率、主要使用区域的电波传播环境、干扰保护和控制措施，以及运行维护措施等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6
	依法使用无线电频率的承诺书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7
	无线电频率拟用于开展射电天文业务的，还应当提供具体的使用地点和有害干扰保护要求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七、办结时限
    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实地检验检测、组织专家评审、依法举行听证、进行国内频率协调、国际协调或者履行国际规则规定程序等时间不计算在内）。

承诺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实地检验检测、组织专家评审、依法举行听证、进行国内频率协调、国际协调或者履行国际规则规定程序等时间不计算在内）。

八、许可收费

本许可事项不收费。

九、办理流程

（一）申请

申请人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材料。

1.窗口受理：

受理地址：德宏州政府政务服务管理局一楼政务大厅B1区（州工信科技局窗口）。

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
    2.网络受理

    网址：http://ynzwfw.yn.gov.cn/ItemList.html?id=141118&siteId=14996“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

提交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受理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发送《受理通知书》。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将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发送《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对不在受理范围或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不予受理决定书》。

十、审查程序

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在10个工作日内按照审批条件对照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十一、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无线电管理机构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申请人凭受理申请通知书及有效身份证件现场领取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

十二、事中事后监管

无线电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开展无线电频率使用评估，对无线电使用情况、使用率等进行检查。

无线电频率使用人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末前，按照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的要求，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报送上一年度的无线电频率使用报告，包括上一年度无线电频率使用情况、执行无线电管理规定的情况等。无线电频率使用人应当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十三、许可服务

    （一）咨询

1.窗口咨询

地址：德宏州政府政务服务管理局一楼政务大厅B1区（州工信科技局窗口）。

2.电话咨询

电话：0692-2966395，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无线电监督管理科。

    （二）办理进程查询

1.窗口查询

地址：德宏州政府政务服务管理局一楼政务大厅B1区（州工信科技局窗口）。

2.电话查询

电话：0692-2966395，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无线电监督管理科。

    （三）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德宏州政府政务服务管理局一楼政务大厅B1区（州工信科技局窗口）

    2.信函投诉：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电话号码：0692-2966395通讯地址：芒市目瑙纵歌路40，邮政编码：678400。
    3.网上投诉：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http://ynzwfw.yn.gov.cn 

（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德宏州人民政府或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复议；直接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德宏州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四、注意事项
    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分配给交通运输、渔业、海洋系统（行业）使用的水上无线电专用频率，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分别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实施许可；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分配给民用航空系统使用的航空无线电专用频率，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实施许可。

附件：

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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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无线电频率许可工作流程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一）使用无线电频率的书面申请及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二）申请人基本情况，包括开展相关无线电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技能和管理措施等；

（三）拟开展的无线电业务的情况说明，包括功能、用途、通信范围（距离）、服务对象和预测规模以及建设计划等；

（四）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拟采用的通信技术体制和标准、系统配置情况、拟使用系统（设备）的频率特性、频率选用（组网）方案和使用率、主要使用区域的电波传播环境、干扰保护和控制措施，以及运行维护措施等；

（五）依法使用无线电频率的承诺书；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无线电频率拟用于开展射电天文业务的，还应当提供具体的使用地点和有害干扰保护要求；无线电频率拟用于开展的有关无线电业务，依法需要取得有关部门批准的，还应当提供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XXX单位关于XXX（通信系统）

使用频率的申请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XXXXX。
（正文要点：简要介绍频率使用单位情况；简要说明频率用途、拟采用的技术方案、使用频率的地点、拟启用时间及正式使用后的频率使用率）
妥否，请批复。
附件：     1.申请人基本情况及身份证明
      2.拟开展的无线电业务的情况说明
      3.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
      4.无线电频率使用承诺书
      5.无线电频率使用申请表

           6.电磁环境测试报告

（附件说明：根据所开展无线电业务的情况，附件2和附件3可合并为一个附件）

                     XXX单位（盖章）    

                                                 XXXX年X月X日     

                 （联系人及电话：XXX/XXXXXXXX)

申请人基本情况
XXXXX。

（正文要点：

1.本单位的主要职责；

2.开展相关无线电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技能和管理措施等；

3.相关身份证明，例如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

拟开展的无线电业务的情况说明
XXXXX。

（正文要点：

1.系统用途、功能、所服务的对象；

2.拟使用的地点和通信范围；

3.预测建设规模及建设计划等。）

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
XXXXX。

（正文要点：

1.拟采用的通信技术体制和标准、系统配置情况；

2.拟使用系统（设备）的频率特性；

3.频率选用（组网）方案；

4.正式投入使用后预期可达到的频率使用率；

5.主要使用区域的电波传播环境；

6.拟采取的干扰保护和控制措施；

7.系统运行维护措施等。）

无线电频率使用承诺书
XXX（单位）承诺在XXX（地区）范围内使用无线电频率设置XXX（通信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频率管理有关规定，依法办理设台手续，所配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按国家有关规定，按时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XXX单位（盖章）    

                                                    XXXX年X月X日     
无线电频率使用申请表 

国无管表1                           F____-____-____
	① 申请信息

	频率申请单位
	名称
	XXXXX
	系统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XXXXXXXX-X
	邮政编码
	100860

	
	通信地址
	XX省XX市XX区XX路XX号

	
	联系人
	张三丰
	联系电话
	010-68009000
	传真号码
	010-68009001

	
	手机号码
	12345678901
	电子信箱
	XXX@XXX.XX

	无线电系统/网络 名称
	公众移动通信网络
标称轨道经度    °

	信道带宽/波道间隔
	        20 □kHz ■MHz
	通信业务/系统 类型
	

	业务性质
	□专用  ■公众  □其他
	技术体制
	LTE

	使用范围
	□国际/跨边境（界）  ■全国  □跨省  □省内  □地市  □县级  □其他

	网络用途
	-

	□申请信（波）道
的中心频率
	
	□kHz
□MHz
□GHz
	
	□kHz
□MHz
□GHz

	
	
	
	
	

	
	
	
	
	

	
	
	
	
	

	■申请频率范围
	起：              2500 止：2520
	□kHz ■MHz □GHz

	
	起：                    止：
	□kHz □MHz □GHz

	
	起：                    止：
	□kHz □MHz □GHz

	
	起：                    止：
	□kHz □MHz □GHz

	申请频率使用期限
	2017 年 1 月 1日    至2026 年12月31日

	缴费单位
	名称
	XXXX

	
	组织机构代码
	XXXXXXXX-X
	邮政编码
	XXXXXX

	
	通信地址
	XX省XX市XX区XX路XX号

	
	联系人
	XXX
	联系电话
	022-12345678
	传真号码
	022-12345678

	
	手机号码
	XXXXXXXXXXX
	电子邮箱
	XXX@XXX.XX

	
	开户银行
	XX省XX市XX行XX支行
	账户名称
	XXXXXX

	
	银行账号
	XXXXXXXXXXXXXXX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申请常见错误示例

1.无线电频率的书面申请未盖章。

2.缺少如下材料中的一项或几项：

（1）使用无线电频率的书面申请及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2）申请人基本情况，包括开展相关无线电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技能和管理措施等；

（3）拟开展的无线电业务的情况说明，包括功能、用途、通信范围（距离）、服务对象和预测规模以及建设计划等；

（4）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拟采用的通信技术体制和标准、系统配置情况、拟使用系统（设备）的频率特性、频率选用（组网）方案和使用率、主要使用区域的电波传播环境、干扰保护和控制措施，以及运行维护措施等；

（5）依法使用无线电频率的承诺书；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3.无线电频率拟用于开展射电天文业务的，还应当提供具体的使用地点和有害干扰保护要求；无线电频率拟用于开展的有关无线电业务，依法需要取得有关部门批准的，还应当提供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4.未按无线电频率使用申请表填表说明填写表格。

无线电频率使用申请表
国无管表1                                F____-____-____
	① 申请信息

	频率申请单位
	名称
	XXXXX
	系统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XXXXXXXX-X
	邮政编码
	100860

	
	通信地址
	XX省XX市XX区XX路XX号

	
	联系人
	张三丰
	联系电话
	010-68009000
	传真号码
	010-68009001

	
	手机号码
	12345678901
	电子信箱
	XXX@XXX.XX

	无线电系统/网络 名称
	公众移动通信网络
标称轨道经度
°

	信道带宽/波道间隔
	        20 kHz □MHz
（单位选择错误）
	通信业务/系统 类型
	

	业务性质
	□专用  公众  □其他
	技术体制
	LTE
（技术体制填写错误）

	使用范围
	□国际/跨边境（界）  全国  □跨省  □省内  □地市  □县级  □其他

	网络用途
	-

	□申请信（波）道
的中心频率
	
	□kHz
□MHz
□GHz
	
	□kHz
□MHz
□GHz

	
	
	
	
	

	
	
	
	
	

	
	
	
	
	

	
	
	
	
	

	
	
	
	
	

	申请频率范围
	起：              2500 止：2520
（数值与单位不匹配）
	□kHz MHz □GHz

	
	起：                    止：
	□kHz □MHz □GHz

	
	起：                    止：
	□kHz □MHz □GHz

	
	起：                    止：
	□kHz □MHz □GHz

	
	起：                    止：
	□kHz □MHz □GHz

	
	起：                    止：
	□kHz □MHz □GHz

	申请频率使用期限
	2017 年 1 月 1日    至2026 年12月31日

	缴费单位
	名称
	XXXX

	
	组织机构代码
	XXXXXXXX-X
	邮政编码
	XXXXXX

	
	通信地址
	XX省XX市XX区XX路XX号

	
	联系人
	XXX
	联系电话
	022-12345678
	传真号码
	022-12345678

	
	手机号码
	XXXXXXXXXXX
	电子邮箱
	XXX@XXX.XX

	
	开户银行
	XX省XX市XX行XX支行
	账户名称
	XXXXXX

	
	银行账号
	XXXXXXXXXXXXXXX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常见问题解答

1.凡是使用无线电频率都需要取得许可吗？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条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可以设置行政许可。使用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对无线电频谱的使用需要设定行政许可。根据国际电信联盟框架下各国关于频率管理的普遍做法以及我国的实践经验，以下三类无线电频率无需许可即可使用：

（一）业余无线电台、公众对讲机、制式无线电台使用的频率，不需要取得频率许可。其中，业余无线电台是指经过国家无线电主管部门批准设置的用于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通信的无线电台；公众对讲机，是指发射功率不大于0.5W，工作于指定频率的无线对讲机；制式无线电台，是指配备在船舶（含海上平台）、航空器、铁路机车这三种载体上的制式无线电台。

（二）国际安全遇险系统、用于航空、水上移动业务和无线电导航业务的国际固定频率，不需要取得频率许可。

（三）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频率，不需要取得频率许可。微功率短距离频率是指发射功率很小，发射频率在指定的频段内，业务覆盖半径在几百米内的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的频率，即国家发布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信部无〔2005〕423号）等文件中所规定的频率。

2.要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需要什么条件？

答：需要符合如下条件：

（一）所申请的无线电频率符合无线电频率划分和使用规定，有明确具体的用途；

（二）使用无线电频率的技术方案可行；

（三）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四）对依法使用的其他无线电频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

3.要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需向哪个部门提交申请？

答：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即工业和信息化部，是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实施主体；只有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明确规定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实施许可的，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例如部分800MHz频段集群系统频率、部分150/400MHz对讲机频率等。此外，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分配给交通运输、渔业、海洋系统（行业）使用的水上无线电专用频率，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分别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实施许可；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分配给民用航空系统使用的航空无线电专用频率，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实施许可。

4.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有期限吗？

答：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有效期不超过10年，具体期限按照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上注明的时间。无线电频率使用期限届满后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期限届满30个工作日前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延续申请。若在使用期限届满前拟终止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及时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注销手续。

5.使用无线电频率是无偿的吗？

答：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的项目、标准，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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